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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
接收实习/进修/委培生协议书

甲方（学校）：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

联系人： 电话：

乙方（进修、委培、实习人员）： 电话：

单位地址： 家庭住址：

紧急联系人： 电话：

丙方（选送单位名称或家长）： 地址：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甲方作为我国药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具有合法办学资质的单位，其愿意接收

实习、进修和委培生发挥其教育优势。丙方必须是依法成立且具备相关资质的学校、

事业单位。就丙方选送乙方到甲方实习/进修/委培事宜，经三方协商一致，签订如下

协议：

一、乙方须持有丙方的介绍信和/或甲方的“接收实习/进修/委培人员三生登记

表”，按时到甲方教育处报到。

二、甲方指导教师应根据乙方学习目的及要求，与乙方和丙方协商制定实习/进修

/委培计划，乙方实习/进修/委培工作应按此计划执行。原则上不得转组或增加其他科

研内容或随意改变实习/进修/委培期限。确属工作特殊需要者，需经三方协商同意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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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提出申请，并由导师、甲方和丙方相关领导批准。

三、乙方在甲方实习/进修/委培的期限为 月，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

月 日。除甲方拟录取的研究生，其他委培生在协议期内须始终具备丙方在校生身份。

四、甲方权利和义务

1. 甲方为乙方实习/进修/委培提供必要的学习工作条件；指导老师负责乙方实习

/进修/委培工作，同时按实习/进修/委培计划对乙方进行指导；

2. 甲方按规定对乙方进行管理，并有权要求丙方给予配合。对不服从管理的学生，

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。甲方对由乙方原因造成的人员及财产损失，有权要求全部或部

分赔偿。

3、甲方不承诺为乙方提供住宿条件、报酬和其它福利待遇。

4、除三方另有约定外，乙方在进修、委培期间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。

五、乙方权利和义务

1、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管理，遵守纪律：不得迟到、早退、

无故缺勤、有事须请假，未经批准，不准擅自离开甲方；实习/进修/委培期间严格遵守

甲方休假规定，无探亲假；不得在实验室接待客人；实习/进修/委培期间不得参加各种

脱产学习班，若确属工作需要，需甲方和丙方相关领导批准；乙方违反甲方纪律，应接

受指导教师和甲方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，甲方可责令其暂停实习/进修/委培或终止其

实习/进修/委培将其退回丙方。乙方应与周围同志搞好团结。

2、乙方在甲方指导老师的安排下参加实习/进修/委培工作；严格按操作规程开展

实验，杜绝各种事故发生；乙方应爱护所用各种仪器设备，因乙方个人原因导致对贵重

或精密仪器等实验室器材有损坏者，应按价全部或部分赔偿。

3、乙方应做好自身的人身安全工作，并承担因不按实验操作规程造成的各项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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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或者第三方人员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，应承担赔偿责任，丙方

就本条所述损失承担一定责任。

4、乙方应遵守甲方有关科技保密规定，并签订保密协议；实验数据用甲方规定的

记录本记录，原始记录一律不得带走，不得转抄、复制等；未经邀请，仅仅用于乙方毕

业及论文答辩相关事宜；乙方实习/进修/委培期间参与的工作或了解的有关科研、开发

情况未经甲方同意不能擅自对外发表或自行交流；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只能将属于甲

方知识产权的相关技术信息及资料（保密信息除外）用于甲方同意的专业总结报告等方

面，不得将其用于其他任何用途。如有违反者，因乙方上述行为造成甲方损失的，甲方

有权追究责任，直至法律诉讼，要求乙方承担赔偿责任，丙方应就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

偿责任。

5、实习/进修/委培结束后，乙方须按要求到甲方教育处办理离所手续后方可离开

甲方。

六、丙方权利和义务

1. 丙方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学校、事业单位，具备招收和培养委托培养学生相应类

型资质，并有责任按照甲方要求出具资质证明。

2. 丙方保证选送至甲方实习/进修/委培的人员为按照国家规定招收的在校本科

生、研究生或在职职工，因丙方虚假承诺或丙方的违法违规行为导致的一切损失，由

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3. 丙方应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自身规章制度安排实习/进修/委培，并负责对乙

方进行安全教育和管理。丙方应当选派实习/进修/委培联系人全程参与实习/进修/委

培活动，配合甲方做好实习/进修/委培期间的管理和相关服务工作。

4. 乙方实习/进修/委培前，丙方需保证乙方已购买意外伤害保险，保险有效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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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包含进修、委培期限，保额不低于 20 万元，否则丙方不得安排乙方前往甲方实习/

进修/委培。因乙方未购买相关保险而产生的一切赔偿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七、协议的终止、解除

1. 协议期满自然终止。

2. 实习/进修/委培期间乙方如违反协议规定，甲方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乙方

做出警告或单方即时解除协议，终止乙方在甲方的实习/进修/委培等处理。

3. 实习/进修/委培结束时，乙方需到甲方教育处办理离所手续。

八、其他约定

1.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另行协商解决，在协议执行过程中三方有争议经协商不

能解决的，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审理。

2.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三方各执一份，自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（签章） 乙方： 丙方： （盖章）

甲方指导老师： 丙方导师

(或领导或乙方家长)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（该协议正反面打印，一式三份）


